厦门大学2020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2017年，厦门大学入选国家公布的A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厦门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居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大学，校园依山傍海、风光秀丽，被誉为全球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

厦门大学坚持开放式办学，积极参与多边和全球性教育合作。目前，我校已与英、美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24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开展教师互访、学生互派、暑期夏令营、科研合作等交流合作。目前在校海外学生3000多人，其中港澳台侨学历生800余人。随着我校综合办学实力的增强和海外知名度的提升，我校已成为港澳台侨学生赴祖国大陆求学的首选高校之一。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我校2020年继续根据台湾地区当年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成绩，招收符合相关条件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一、报名条件

1 .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2 .参加台湾地区2020年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且语文、数学、英文三门考试科目均达到前标级及以上，社会或自然达到前标级及以上的高中毕业生;

3 .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二、申请时间

2020年4月1日―4月30日

三、申请方式

网上报名：符合报考资格的考生请登录台湾学测生入学申请报名系统（点击报名）进行网上报名，并上传相关申请材料，材料不完整的视作报名无效。

四、申请材料

1. 填写完整并签字的《厦门大学2020年招收台湾学测生入学申请表》（网上报名后可下载，须加盖学校公章）；

注：我校台湾学测生选拔通知将通过报名系统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同时发放，请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邮箱地址，注意查看系统并查收邮件。

2. 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简称台胞证）和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扫描件；

3. 往届高中毕业生须提供毕业证书扫描件；应届高中毕业生须提供就读学校开具的应届毕业生预毕业证明或在学证明扫描件，证明上应注明学籍号；

4. 台湾地区当年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通知单扫描件（含报名序号和准考证号，须加盖学校公章）；

5. 填写完整并签字的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docx）；

6. 中学阶段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兴趣特长，附获奖证书影印本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视实际情况选传）；

注：1.以上申请材料需合成一个pdf文件后上传。

2.凡通过台湾学测成绩申请就读我校的台湾考生，即视为同意本校经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向台湾大学入学考试中心查验、核准本人学科能力测试成绩等信息。

3.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名条件，须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即予取消报名或录取资格。

五、招生计划和专业目录

2020年我校计划招收台湾学测生50名，我校将结合考生志愿填报、专业培养需求和生源情况等对招生计划做相应调整。具体招生专业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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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我校实行“宽口径、厚基础、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录取的学生按专业大类进行培养。即一、二年级学生按照大类学习通修课程，二、三年级通过选修专业或方向性课程进行专业分流，确定专业或方向。

    2.凡有“★”标识的专业学制为五年，其余专业学制均为四年。

    3.我校信息学院、医学院在翔安校区，以上其他学院在思明校区。

    4.以上专业大类如有调整，录取专业（类）名称以实际发放录取通知书为准。

六、考核

（一）初选

我校将组织专家对在规定时间内报名成功的台湾学测生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综合考虑学生的学测成绩和综合素质等，择优选拔学生进入面试考核环节。考生可于5月中旬登录报名系统查询初审结果，我校招生办网站将同步公示初审合格准予面试考核名单。

（二）考核

预计5月底（待定）我校将组织专家组对通过初选的学生进行面试考核，具体时间与考核安排届时将通过邮件和招生办网站上的公告通知考生本人。

七、录取

我校将根据学生的学测成绩、面试成绩和综合素质择优录取。经教育部考试中心对我校上述预录取考生进行学测成绩核查后，我校招生办公室将预录取的台湾学测生名单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审核，审核通过后办理相关录取手续，预计于2020年7月底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

八、学费

港澳台学生与内地（祖国大陆）学生学费标准一致。除以下专业外，其他专业每人每学年5460元。信息学院软件工程和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一、二年级每人每学年5460元，三、四年级按学分收费，每人每学分400元，每学年约为40学分。学费如有调整请以入学须知上通知的为准。录取的学生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和杂费。

九、住宿

学校安排校内住宿，学生公寓住宿费为每人每学年800-1200 元，4-6人/间。我校将根据实际住宿房间按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住宿费如有调整请以入学须知上通知的为准。

十、入学与资格复查

1.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来校报到，报到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为准。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提前向学校请假并获得批准。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到又未请假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2.新生入学报到时，所持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

3.新生入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并进行身体检查。凡不符合台湾学测生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者，我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对不符合入学体检要求者，取消入学资格。

十一、在校管理及毕业

1.港澳台学生在校期间，我校根据教育主管部门及我校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2.学生在学校规定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由学校颁发本科毕业证书。毕业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将授予其学士学位。

十二、联系方式

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

    电话：+86（0）592-2187199 2188375     邮箱：gatzs@xmu.edu.cn

    传真：+86（0）592-2180256             网址：http://zs.xmu.edu.cn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422号 邮编：361005

网址：https://zsb.xmu.edu.cn/2020/0319/c5799a397450/page.htm
